
绥宁县应急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
体（实
施层
级） 

实施依据 
承办
机构 

检查对象 
检查内

容 
检查
方式 

检查
频次 

备注 

1 

对生产经
营单位贯
彻执行安
全生产法
律法规和
国家标准
标准、行
业标准情
况的行政
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
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有关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容
易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
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 
   第六十五条第一款：应急管理部
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
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
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2.《湖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急管理部门依法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实
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监督
检查、巡查考核本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工
作，承担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非煤矿山企
业，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单
位，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
营、存储单
位，冶金、有
色、机械、建
材、轻工、纺
织、烟草、商
贸等工贸企
业，安全生产
培训机构，安
全生产检测
检验、安全评
价等中介机
构 

生产经
营单位
贯彻执
行安全
生产法
律法规
和国家
标准标
准、行
业标准
情况。 

现 场
执 法
与 非
现 场
执 法
相 结
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2 

对生产经
营单位落
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
任的监督
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湖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规定》第三十二条：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
领导，组织、协调、保障、督促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履行对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职责。 
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按照分类分级和属地监督管理的要
求，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
划，采取专项监督检查与综合监督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生产经
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监
督检查。 
对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负有
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增加
监督检查频次，督促整改整治。 
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

当加强执法信息共享，健全联合检
查制度，避免和减少交叉、重复检
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非煤矿山企
业，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单
位，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
营、存储单
位，冶金、有
色、机械、建
材、轻工、纺
织、烟草、商
贸等工贸企
业，安全生产
培训机构，安
全生产检测
检验、安全评
价等中介机
构 

生产经
营单位
落实安
全生产
主体责
任 情
况。 

现 场
执 法
与 非
现 场
执 法
相 结
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3 

对生产经
营单位安
全培训情
况的监督
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十五条：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
门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生产经营单
位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
开展安全培训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对煤矿井下
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煤矿特
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及其持证上岗
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非煤矿山企
业，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单
位，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
营、存储单
位，冶金、有
色、机械、建
材、轻工、纺
织、烟草、商
贸等工贸企
业，安全生产
培训机构，安
全生产检测
检验、安全评
价等中介机
构 

生产经
营单位
贯彻执
行安全
生产法
律法规
和国家
标准标
准、行
业标准
情况。 

现 场
执 法
与 非
现 场
执 法
相 结
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4 

对重点生
产经营单
位的生产
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
预案演练
的抽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八
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前款规定的重
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演练进行抽查；发现演
练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限期改
正。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非煤矿山企
业，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单
位，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
营、存储单
位，冶金、有
色、机械、建
材、轻工、纺
织、烟草、商
贸等工贸企
业，安全生产

生产安
全事故
应急救
援预案
演练情
况。 

现 场
执 法
与 非
现 场
执 法
相 结
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培训机构，安
全生产检测
检验、安全评
价等中介机
构 

执行 

5 

对危险化
学品作业
场所实施
的现场检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七条：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
实施现场检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
了解情况，查阅、复制有关文件、
资料。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危险化学品
生产、经营、
存储企业 

危险化
学品作
业场所
落实安
全生产
情况。 

现 场
检查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
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有重大影
响或者跨
市级区域
的，由省
级应急部
门负责。 



6 

对安全培
训机构开
展安全培
训活动情
况的监督
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二
十九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
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应当对安全
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
的条件的情况； 
（二）建立培训管理制度和教师配备
的情况； 
（三）执行培训大纲、建立培训档案
和培训保障的情况； 
（四）培训收费的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安全生产培
训机构 

 
安全生
产教育
培训情
况。 

现 场
执 法
与 非
现 场
执 法
相 结
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7 

对从事剧
毒 化 学
品、易制
爆危险化
学品经营
的企业经
营场所、
储存设施
的现场核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三十五条：从事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
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从事其
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
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
十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
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经营
的企业 

对从事
剧毒化
学品、
易制爆
危险化
学品经
营的企
业经营
场所、
储存设
施进行
现场核
查。 

现 场
检查 

根 据
企 业
提 出
许 可
申
请 ，
进 行
核
查。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行现场核查。 

8 

对生产、
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
单 位 转
产、停产、
停业或者
解散的生
产装置、
储存设施
以及库存
的危险化
学品处置
情况进行
监 督 检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
二十七条：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
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
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
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
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
得丢弃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
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备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未
依照规定处置的，应当责令其立即
处置。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的
单位转产、停
产、停业或者
解散的生产
装置、储存设
施以及库存
的危险化学
品 

生产、
储存危
险化学
品的单
位 转
产、停
产、停
业或者
解散的
生产装
置、储
存设施
以及库
存的危
险化学
品处置
情况。 

现 场
检
查 、
非 现
场 检
查 相
结合 

根 据
企 业
转
产 、
停
产 、
停 业
或 解
散 的
实 际
情 况
进 行
核
查。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9 

对易制毒
化学品生
产、经营
单位的监
督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三
十二条第一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商务主管
部门、卫生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
门、铁路主管部门、交通主管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和海关,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加强对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价格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营

单位 

易制毒
化学品
生产、
经营单
位安全
生产情
况。 

现场
检
查、
非现
场检
查相
结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及进口、出口的监督检查；对非法
生产、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
学品,或者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的行
为,依法予以查处。 
2.《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经营许可办法 》第二十五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加强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营的监督检查工作。  

计 划
执
行。 

10 

对存在重
大危险源
的危险化
学品单位
的监督检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第三十条：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存在重大危险源
的危险化学品单位的监督检查，督
促危险化学品单位做好重大危险源
的辨识、安全评估及分级、登记建
档、备案、监测监控、事故应急预
案编制、核销和安全管理工作。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存在重大危
险源的危险
化学品单位 

存在重
大危险
源的危
险化学
品单位
安全生
产情
况。 

现场
检
查、
非现
场检
查相
结合 

按县
应急
部门
每年
报本
级政
府审
批的
年度
监督
检查
计划
执
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1 

加强对工
业(化工)
园区等重
大危险源
集中区域
的监督检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一条：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加强对工业(化工)园区等
重大危险源集中区域的监督检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工业(化工)
园区等重大
危险源集中
区域的企业 

工业
(化工)
园区等
重大危
险源集
中区域

现场
检
查、
非现
场检
查相

按县
应急
部门
每年
报本
级政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https://baike.so.com/doc/7158228-73822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7158228-73822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7158228-7382231.html


查 
 

确保重大危险源与周边单位、居民
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要目标和敏
感场所之间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内设
机构 

与周边
单位、
居民

区、人
员密集
场所等
重要目
标和敏
感场所
之间保
持适当
的安全
距离等
情况。 

结合 府审
批的
年度
监督
检查
计划
执行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2 

对危险化
学品管道
建设安全
生产的监
督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
规定》第四条：各级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管道建设
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并依法对危
险化学品管道建设项目实施安全条
件审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有危险化学
品管道的企
业 

危险化
学品管
道安全
生产情
况。 

现 场
检
查 、
非 现
场 检
查 相
结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3 
对非煤矿
山建设单

应 急
管 理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县应
急部

非煤矿山企
业 

非煤矿
山建设

现 场
检查 

根 据
企 业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https://baike.so.com/doc/6580358-67941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80358-67941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80358-679412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133389-6346549.html


位安全设
施验收活
动和验收
结果的监
督核查。 

部 门
（县级
以上）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方式之
一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
规定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活动和验
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项目安
全设施
验收活
动和验
收 结
果。 

竣 工
验 收
情 况
开 展
核查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4 

对小型露
天采石场
的监督检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
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九条：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小型露
天采石场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作出现场处理或者实施
行政处罚。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小型露天采
石场 

小型露
天采石
场安全
生产情
况。 

现 场
检
查 、
非 现
场 检
查 相
结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5 

对尾矿库
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
生产的监
督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
五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加强对尾矿库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的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事
故隐患和违法违规生产行为，依法
作出处理。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尾矿库生产
经营单位 

尾矿库
生产经
营单位
安全生
产情
况。 

现场
检
查、
非现
场检
查相
结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6 

对生产、
储存危险
化学品建
设单位安
全设施验
收活动和
验收结果
的监督核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方式之
一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
规定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活动和验
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建
设单位 

生产、
储存危
险化学
品建设
项目安
全设施
验收活
动和验
收结
果。 

现场
检
查、
非现
场检
查相
结合 

根据
企业
竣工
验收
情况
开展
核查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7 

对生产、
储存烟花
爆竹的建
设单位安
全设施验
收活动和
验收结果
的监督核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方式之
一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
规定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活动和验
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生产、储存烟
花爆竹的建
设单位 

生产、
储存烟
花爆竹
建设项
目的安
全设施
验收活
动和验
收结
果。 

现场
检查 

根据
企业
竣工
验收
情况
开展
核查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8 

对工贸企
业有限空
间作业的
监督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1.《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
定》第十七条：负责工贸企业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工
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有有限空间
作业的工贸

企业 

有限空
间作业
的安全
监管。 

现场
检
查、
非现

按县
应急
部门
每年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以上） 将检查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
发现的事故隐患和违法行为，依法
作出处理。 
负责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
部门应当将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等中毒和窒息风险的有限
空间作业工贸企业纳入重点检查范
围，突出对监护人员配备和履职情
况、作业审批、防护用品和应急救
援装备配备等事项的检查。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场检
查相
结合 

报本
级政
府审
批的
年度
监督
检查
计划
执行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19 

对粉尘防
爆企业安
全工作的
监督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
第二十二条：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
全监管的部门应当按照分级属地原
则，加强对企业粉尘防爆安全工作
的监督检查，制定并落实年度监督
检查计划，将粉尘作业人数多、爆
炸风险较高的企业作为重点检查对
象。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粉尘防爆企
业 

粉尘防
爆安全
工作情
况。 

现 场
检
查 、
非 现
场 检
查 相
结合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20 

对食品生
产企业安
全生产的
监督检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1.《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负责食品生产企业安
全生产监管的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食品生产企
业 

食品生
产企业
安全生
产 情

现 场
检
查 、
非 现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每 年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以上） 员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加强对食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对
违反有关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和本规定的
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况。 场 检
查 相
结合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21 

对非煤矿
山外包工
程安全生
产监督检
查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县级
以上） 

1.《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
行办法》第二十九条：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外包工程的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下列
事项： 
（一）发包单位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
可证、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安全投
入等情况； 
（二）承包单位的施工资质、应当依
法取得的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
证、安全投入落实、承包单位及其
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技术
力量配备、相关人员的安全资格和
持证等情况； 
（三）违法发包、转包、分项发包等
行为。 

 
 
 
 
 

县应
急部
门具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非煤矿山企
业 

非煤矿
山外包
工程安
全生产
情况。 

现场
检
查、
非现
场检
查相
结合 

按县
应急
部门
每年
报本
级政
府审
批的
年度
监督
检查
计划
执行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民应急
部 门 负
责。 

22 
对生产经
营单位事
故隐患排

应 急
管 理
部 门

1.《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第二十条：安全监管监察
部门应当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监

县应
急部
门具

非煤矿山企
业，烟花爆竹
生产经营单

非煤矿
山企

业，烟

现场
检
查、

按 县
应 急
部 门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查治理情
况开展监
督检查 

（县级
以上） 

督检查制度，定期组织对生产经营
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应当加强对重点单位的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重大事故隐
患，应当下达整改指令书，并建立
信息管理台账。必要时，报告同级
人民政府并对重大事故隐患实行挂
牌督办。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对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开展的监督检查，
依法查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非法
和违法行为及其责任者。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发现属于其
他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重大事故
隐患的，应该及时将有关资料移送
有管辖权的有关部门，并记录备查。 

有监
管职
责的
内设
机构 

位，危险化学
品生产、经
营、存储单
位，冶金、有
色、机械、建
材、轻工、纺
织、烟草、商
贸等工贸企

业。 

花爆竹
生产经
营单

位，危
险化学
品生

产、经
营、存
储单

位，冶
金、有
色、机
械、建
材、轻
工、纺
织、烟
草、商
贸等工
贸企业
隐患排
查治理
情况 

非现
场检
查相
结合 

每 年
报 本
级 政
府 审
批 的
年 度
监 督
检 查
计 划
执行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区域的
由市级民
应急部门
负责。 

23 

对实施破
坏性地震
应急预案
工作进行
检查 

县级 

1.《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第十八
条在临震应急期，各级防震减灾工
作主管部门应当协助本级人民政府
对实施破坏性地震应急预案工作进
行检查。 

县地
震管
理机
构 

本行政区域
内，破坏性地
震应急预案
相关单位 

在临震
应急

期，对
实施破
坏性地
震应急
预案工

现场
检查 

临震
应急
期，
根据
地震
发生
情况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作开展
情况进
行检
查。 

开
展。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24 

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
地震安全
性评价的
监督管理
工作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第七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交通、铁路、水利、电力、地
震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
加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抗震
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
价工作的监督检查。 
2.《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第三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和本条例的规定,需要进行地震
安全性评价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
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技术规范,确保
地震安全性评价的质量。 
第四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

门负责全国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监
督管理工作。 

县地
震管
理机
构 

本行政区
域内国家、
省、市、县重
大建设工程 

地震安
全性评
价。 

现 场
检
查 、
非 现
场 检
查 相
结合 

每 年
组 织
一次 

涉企行政
检查原则
上以属地
为主，有
重大影响
或者跨县
级 区 域
的，由市
级应急部
门负责。  

 

说明： 
1.本清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2.严禁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对同一对象进行重复行政检查。 
3.本清单依法予公布，未列入清单并公布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一律不得实施，变向或违规实施的，企业有权拒

绝接受检查，并可向执法监督部门和机构举报。省司法厅（联系电话： 0731-84588562，电子邮箱：
zhifajianduchu111@163.com），省应急厅（联系电话：0731-89751311；电子邮箱：fgc89751231@126.com））。 

 


